
中宏恒瑞金生传承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该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该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

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红利分配方式为增额红利。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指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同）将按照下列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当年保障额度 

在被保险人年满 66 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之前，当年保障额度等于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自被保险人于年满 66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含当日）起，每满 1个保单年度，当年保障额度按约定的额度减少，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保障额度=基本保险金额×[1-2%×（被保险人到达年龄-65）]，且当年保障额度不低于基本保险金额的 70% 

 

红利保障额度 

首个保单年度末的红利保障额度为当年度的红利保险金额。 

在被保险人年满 66 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之前，每个保单年度末红利保障额度为当年度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 

自被保险人年满 66 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含当日）起，每满 1个保单年度，红利保障额度按约定的额度减少, 计算公式如下： 

红利保障额度=累积红利保险金额×[1-2%×（被保险人到达年龄-65）]，且红利保障额度不低于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的 70%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我们按照如下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及其利息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随之终止： 



一、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未满 18周岁，我们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之和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但不低于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二、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已满 18周岁（含当日），我们将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之和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该项金额为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当年保障额度； 

（2）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乘以系数 k。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该项金额为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红利保障额度。 

 

上述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中的“系数 k”与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到达年龄相关，具体系数如下所示：  

被保险人到达年龄 系数 k 

 0-17周岁 100% 

18-40周岁 160% 

41-60周岁 140% 

61周岁及以上 120% 

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原始投保年龄，加上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保单年度数，再减去 1后所得到的年龄。 

 

转换年金保险 

自保险合同生效日，若本合同有效期满 10年，且被保险人年满 65周岁，您（指投保人，下同）可以申请将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部分或全部购买我们届

时适用的转换年金保险，经我们同意后，按下列方式进行： 

1．若您选择部分转换，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购买转换年金保险； 

2．若您选择全部转换，将按本合同的全部现金价值购买转换年金保险，本合同终止。 

 

红利及红利分配 

本产品采用增额红利的分配方式，不具有终了红利，即直接以增加保险金额的方式将红利分配给保单持有人。本产品的实际红利分配来源于死差、利差和

费差等所产生的可分配盈余，即保险公司实际经营成果与定价时假设的差异造成的可分配盈余。 

本公司依托先进的专业投资管理经验，对分红保险产品采用稳健的投资策略，精心配置投资组合，追求长期稳定增长和可持续的投资回报。 

分红保险的红利分配具有不确定性，未来红利水平将由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本公司的红利分配政策以稳健经营和专业精神为宗旨，本



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努力保持红利分配的稳定性。具体红利金额将在每年寄发给客户的红利通知书中列明。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外）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

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本合同中其他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 

 

投保范围：0 周岁至 65 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交费期间：趸交、5 年交、10 年交、20 年交、30 年交 

交费方式：趸交、年交、半年交、季交、月交 

上述投保范围、保险期间、交费期间、交费方式将因销售渠道或平台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您在选择本产品时，销售人员或平台等会将届时本产品适用

的投保范围、保险期间、交费期间及交费方式向您进行介绍，您可以在届时适用的范围内按您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

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本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当日 24 时起，本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

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保单利益演示表 

投保年龄：35 周岁；基本保险金额：100 万元；性别：男；交费期间：20 年；保险期间：终身；交费方式：年交；年付保险费：22,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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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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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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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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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保证利益 

演示 

1 35 36 22,450 22,450  1,000,000  1,000,000  3,940  1,822 - 1,822 - 1,822 - 634 - 4,574 3,940 1,001,822 1,000,000 

2 36 37 22,450 44,900  1,000,000  1,000,000  11,810  2,603 - 4,425 - 4,425 - 1,565 - 13,375 11,810 1,004,425 1,000,000 

3 37 38 22,450 67,350  1,000,000  1,000,000  21,610  3,377 - 7,802 - 7,802 - 2,804 - 24,414 21,610 1,007,802 1,000,000 

4 38 39 22,450 89,800  1,000,000  1,000,000  33,450  4,146 - 11,948 - 11,948 - 4,363 - 37,813 33,450 1,011,948 1,000,000 

5 39 40 22,450 112,250  1,000,000  1,000,000  45,900  4,912 - 16,860 - 16,860 - 6,256 - 52,156 45,900 1,016,860 1,000,000 

6 40 41 22,450 134,700  1,000,000  1,000,000  58,980  5,677 - 22,537 - 22,537 - 8,496 - 67,476 58,980 1,022,537 1,000,000 

7 41 42 22,450 157,150  1,000,000  1,000,000  72,710  6,443 - 28,980 - 28,980 - 11,099 - 83,809 72,710 1,028,980 1,000,000 

8 42 43 22,450 179,600  1,000,000  1,000,000  89,040  7,211 - 36,191 - 36,191 - 14,079 - 103,119 89,040 1,036,191 1,000,000 

9 43 44 22,450 202,050  1,000,000  1,000,000  111,730  7,984 - 44,175 - 44,175 - 17,454 - 129,184 111,730 1,044,175 1,000,000 

10 44 45 22,450 224,500  1,000,000  1,000,000  137,270  8,763 - 52,938 - 52,938 - 21,241 - 158,511 137,270 1,052,938 1,000,000 

20 54 55 22,450 449,000  1,000,000  1,000,000  463,630  17,383 - 186,327 - 186,327 - 86,387 - 550,017 463,630 1,186,327 1,000,000 

30 64 65 0 449,000  1,000,000  1,000,000  524,230  20,245 - 375,420 - 375,420 - 196,807 - 721,037 524,230 1,375,420 1,000,000 

40 74 75 0 449,000  820,000  820,000  568,660  23,619 - 596,077 - 488,783 - 338,968 - 907,628 568,660 1,308,783 820,000 

50 84 85 0 449,000  700,000  700,000  614,400  27,304 - 851,932 - 596,352 - 523,425 - 1,137,825 614,400 1,296,352 700,000 

60 94 95 0 449,000  700,000  700,000  653,010  31,763 - 1,148,948 - 804,264 - 750,278 - 1,403,288 653,010 1,504,264 700,000 

70 104 105 0 449,000  700,000  700,000  693,950  36,721 - 1,494,058 - 1,045,841 - 1,036,808 - 1,730,758 693,950 1,745,841 700,000 

注 1：上表所列的相关数据均基于“A 档标准”标准体费率演示。 

注 2：上表所列利益演示是基于下列假定条件计算所得：(1)没有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或现金价值权益的变更，(2)没有发生过保单贷款或自动贷款垫交保险费，(3)没有发生过



欠交保险费或其他欠款。若实际情况与上述假定情形不一致的，或者保险合同发生了任一项变更的，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及数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注 3：上表所列的总现金价值（退保金）为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退保金）及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退保金）之和。 

注 4：上表所列的总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为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及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之和。 

注 5：上表所列的利益演示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

红利可能为零。 

 

温馨提示 

本产品说明书仅供参考，具体保险责任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